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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办生字〔2023〕1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做好
2023年重点区域绿化补助项目

资金使用的通知

有关市、县林业主管部门，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:

根据《“十四五”乡村绿化美化行动方案》要求，为持续推进

乡村绿化美化，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，2023 年继续实施村屯

绿化景观提升和城乡绿化珍贵树种进百城入万村行动（以下简称

“珍贵树种百万行动”），推进重点区域绿化项目。2022 年 12

月 1日，自治区财政厅下发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自治区财政

补助市县林业改革发展等资金的通知》（桂整合〔2022〕36号），

对项目资金分配和使用管理作了明确规定。为规范项目资金使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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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项目顺利实施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及补助标准

2023年全区共安排重点区域绿化补助（绿化景观提升补助）

资金 1600万元。

（一）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目。2023年，全区计划在 39个

县（市、区）集中打造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目 100个，每个项目

补助 10万元，全区小计 1000万元。

（二）珍贵树种百万行动。2023 年，继续深入实施珍贵树

种百万行动，在全区重点选择 26个县（市、区）的 2500个项目

点推广种植珍贵树种，每个项目补助 1000 元，全区小计 250万

元。

（三）其他重点区域绿化。安排 6个重点区域绿化项目，补

助资金小计 350万元。其中富川瑶族自治县、隆林各族自治县各

安排 100万元县庆绿化项目资金；安排贺州市委党校绿化项目资

金 50万元、来宾市烈士陵园绿化项目资金 50万元、广西九万山
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绿化项目资金 40万元、广西民族大

学校园绿化项目资金 10万元。

项目及资金分配表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项目实施要求

（一）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目。

1.认真落实项目实施地点。2023年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目可

在村屯和国有林区居住点实施。实施村屯应重点安排在高铁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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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公路和国道、省道两侧，具备发展乡村旅游条件或兼顾有小微

湿地资源的 30户以上重点村屯，如生态旅游乡村、历史文化乡

村、红色旅游乡村、生态产业乡村等。村屯内可绿化用地充足，

村屯群众爱绿、护绿、植绿意识较强，能落实绿化管护措施，农

民主体作用明显。要结合全国生态文化村、广西森林村庄、广西

生态文化村等创建工作，确定实施村屯，尽量纳入项目予以支持。

同时，要加大林场居民点绿化美化力度，将国有林区、国有林场

居住点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范围和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

目实施范畴。

2.提升乡村绿化美化品质。按照《广西“十四五”乡村绿化美

化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联合自然资源部门，在

县域范围内，统筹考虑主导产业、人居环境、生态保护等因素，

编制“多规合一”的实用性村庄规划，明确乡村绿化美化要求，科

学划定绿化用地。根据《广西村屯绿化模式优化研究》，根据各

项目实际情况和群众需要，制定具体的作业设计方案，要多种植

乔木大苗，多种植开花彩叶芳香树种及珍贵树种，新植彩化美化

香化树种及珍贵树种数量要达到新增绿化乔木株数的 40%以上。

要因地制宜在村屯周围、道路两旁和房前屋后营造护村林、护路

林、护宅林；支持面积较大、人口集中和条件允许的村屯，通过

动员村民以腾挪、置换或调整等方式整合绿化用地或利用村中大

块空地，建设公共休闲绿地，将山地、农田、果园、森林、湿地、

古村落等进行串联，建设环村绿道或与城镇、景区连接的乡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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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绿道。推广庭院特色种植，引导农民在房前屋后和自家庭院建

设小花园、小菜园、小果园、小茶园、小菌园、小药园等“微田

园”，通过绿廊等方式提升庭院绿化水平。在村口景观设计上，

注重通过植物造景和小品配置，突出景观效果，体现村屯特点和

标志风貌。

3.着力保护乡村生态资源。保护乡村山体田园、河湖湿地、

原生植被，维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，坚决查处非

法占用林地湿地和毁林开垦行为。加强天然林保护修复、公益林

管护，保护天然草原，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和稳定性。统

筹推进乡村小微湿地保护，开展乡村小溪流、小池塘等小微湿地

修复。加强古树名木活化利用，做好古树文化传承，严格保护乡

村古树名木及其自然生境，建立健全乡村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体系，

实行挂牌保护，签订管护协议，落实管护责任制；继续开展古树

名木地面“破硬化”专项行动，对濒危或长势衰弱的古树名木，

开展抢救复壮工作；支持有条件的乡村，开展古树公园建设；加

强对古树保护的宣传教育，增强群众爱护大树古树的自觉性。尽

量将村屯原有的风景林、风水林、水源林和休闲林等区域划为生

态小区加以保护。

4.发展乡村绿色生态产业。坚持绿化美化与发展绿色产业相

结合、与群众增收相结合，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

兴的重要手段，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绿色产业，增加农民收入，

促进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重点选择具备旅游发展条件的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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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，充分挖掘乡土文化、民俗风情和民族特色，拓展乡村环境文化

内涵，通过绿化美化农村人居环境，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，打造

乡村旅游“升级版”。在适宜区域，扩大油茶、澳洲坚果、八角、

肉桂、茶叶等特色经济林种植面积，开展低产林改造，促进提质

增效。结合珍贵树种百万行动，大力发展珍贵树种。在不影响森

林生态系统的前提下，适度发展林药、林菌、林花、林禽、林蜂

等林下经济，着力发展培育一村一品、一村一业，不断激活产业

发展的动能。

5.发挥群众主体作用。重视群众的主体作用，做好调查摸底

和宣传发动工作，让群众切实参与到乡村绿化的规划、建设、运

行、管理，特别是后期管护环节中来，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。

在施工合同期后，要明确实施村屯的绿化管护责任主体，指导各

村屯探索符合村屯实际的管护模式，通过财政资金、村集体经济、

社会捐助等方式落实管护资金；充分发挥“一组两会”作用，制定

爱林护绿村规民约，让村民自主参与管护；探索建立奖励机制，

鼓励群众落实管护责任，让村民实行自我管理。

（二）珍贵树种百万行动。

1.认真谋划发挥示范效应。实施珍贵树种百万行动的重点县

要认真借鉴湖南省永州市金洞管理区珍贵树种发展经验，认真谋

划，规模化开展街道绿化、村屯绿化、单位园区绿化、公园绿化、

山上绿化等，通过连片示范作用打造珍贵树种示范县、示范乡镇，

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珍贵树种产业，作出典型，增强示范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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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制定年度项目实施方案。各地要按项目任务，制定年度项

目实施方案，实施方案要解决好“在哪种”“种什么”“何时种”

“怎么种”“怎么管”等问题。“在哪种”方面，县级林业主管部

门要协调住建、交通、教育等部门开展辖区内绿化用地情况调查，

重点摸清公园、公共绿地、街道、学校、单位庭院、院校、企业

以及乡镇驻地、村屯四旁和山上的可用绿地情况。对每一个实施

项目在种植数量上不作硬性要求，可以几株、十几株，几十株到

几百株不等。“种什么”方面，根据当地气候及产业发展方向，

按照《城乡绿化珍贵树种进百城入万村行动推荐树种一览表》，

重点选择 2-3个珍贵树种重点推广，形成地方特色。

3.做好苗木保障工作。为保证苗木存活率，2023年项目推荐

使用容器大苗（1.5米以上），确保全冠全根系种植。各级林业主

管部门要加强珍贵树种保障性苗圃建设，组织好种苗的生产和供

应。

4.加强项目宣传报道。将珍贵树种百万行动统筹纳入城乡绿

化、农村人居环境公益性宣传范围，借助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新

闻媒体和网络新媒体，深入开展宣传报道。重点宣传“双高”绿化

模式，实现城乡绿化美化与培育珍贵木材相结合，使绿化树种结

构进一步优化，绿化质量明显提升，绿化效益显著提高，森林文

化更加繁荣。

（三）其他重点区域绿化。

各项目建设单位要按照各项任务的总体建设方案，提出绿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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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任务、工作时间表、资金筹措、保障措施等，做好规划设计，

注重根据本地地理位置、气候特点、自然秉性、生态环境状况、

民族文化特点等，选择适合的绿化美化乡土树种和珍贵树种，切

忌片面追求“高大上”而铺张浪费，杜绝形式主义。

三、资金管理要求

各项目资金由各县（市、区）统筹使用，主要用于规划设计、

种苗购买、整地挖坑、苗木种植、小微湿地修复和后期管护等方

面，每个项目投入的资金量要与绿化建设规模相符合。各项资金

使用具体规范按市、县财政制度要求执行，各地要严格按照下达

的项目投资计划及资金使用范围使用资金，不得随意更改项目实

施内容或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。

四、项目进度及验收要求

根据任务安排，各市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目及珍贵树种百万

行动项目要求在二季度末全面完成项目作业设计及实施方案制

定工作；三季度末基本实现全部开工，竣工率达到 60%以上；项

目全面完成时限为 2023年 12月 10日。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目

计划继续纳入自治区林业局 2023年度绩效考评和 2023年度广西

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，各地要按照时限要求，按时完

成项目建设任务并做好自查自评工作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加强作业设计。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目需进行作业设

计。作业设计以自然屯（林场居住地）为单位，由县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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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林业或园林设计单位编制村屯绿化作业设计书，明确绿化用

地的面积、具体位置以及各绿化树种的规格、数量，并附征求村

民意见相关记录，作业设计报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。其他

重点区域绿化项目要做好规划设计。鼓励村屯绿化景观提升与小

微湿地修复深度融合，一体设计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档案管理。各地要做好档案收集、整理和建

档工作，规范项目管理，为项目及资金检查做好准备。

（三）按时报送材料。相关县（市、区）林业主管部门要尽

快落实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目、珍贵树种百万行动等项目的实施

单位（附件 2、3），报所属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，由市林业主

管部门审定汇总后，于 2023年 2月 28日前以市为单位报送自治

区绿委办。同时，从 3月起实行定期进度报送制度，进度报送时

间节点为 3月 25日、6月 25日、9月 25日及 12月 10日，相关

县（市、区）要将项目实施报告（含其他重点区域绿化实施情况）

及实施进度统计表（附件 4-6）报所属市林业主管部门，由各市

林业主管部门汇总后，将电子版上报至自治区绿委办。

联系人：尹承颖， 联系电话：0771-6783912 ，电子邮箱：

ctlhhdb@163.com。

附件：1.2023年重点区域绿化补助（绿化景观提升补助）项

目安排及资金分配表

2.2023年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目实施项目名单

mailto:ctlhhdb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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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023年珍贵树种百万行动建设点名单

4.2023年村屯绿化景观提升项目实施进度统计表

5.2023 年珍贵树种百万行动示范项目实施进度统计

表

6.2023年重点区域绿化实施进度统计表

2023年 1月 12日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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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广西民族大学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 2023年 1月 12日印发


